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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自治区财政专项帮扶资金及劳模专项补助
  实施单位（公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
主管部门（公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
项目负责人（签章）：刘腾、顾宗明
填报时间：2025年03月13日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包括项目背景、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等。
2024年自治区财政拨付自治区总工会项目资金共计900万元，其中自治区专项帮扶资金123万元、劳模专项补助资金777万元。自治区专项帮扶资金。自治区财政2024年度预算资金123万元，实际拨付123万元。发放对象为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会困难家庭认定和档案管理办法》不同困难类型建档认定标准的职工、农民工。帮扶困难职工447户1614人，使用资金123万元，资金使用率达到100%，帮扶对象界定准确率、帮扶标准执行准确率及资金发放方式合规率达到100%。困难职工的生活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受益对象满意度达到95%以上。
  劳模专项补助资金。发放对象为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劳模专项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我区在册、健在的自治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享受自治区劳模待遇人员（以上人员均简称“劳模”）。发放专项补助资金3623人，使用资金777万元，资金使用率达到100%，发放对象界定准确率、补助标准执行准确率及资金发放方式合规率达到100%。劳模满意度、荣誉感得到进一步提高，受益对象满意度达到95%以上。
（二）项目绩效目标。包括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自治区专项帮扶资金。自治区财政2024年度预算资金123万元，实际拨付123万元。发放对象为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会困难家庭认定和档案管理办法》不同困难类型建档认定标准的职工、农民工。帮扶困难职工447户1614人，使用资金123万元，资金使用率达到100%，帮扶对象界定准确率、帮扶标准执行准确率及资金发放方式合规率达到100%。困难职工的生活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受益对象满意度达到95%以上。
   劳模专项补助资金。发放对象为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劳模专项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我区在册、健在的自治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享受自治区劳模待遇人员（以上人员均简称“劳模”）。发放专项补助资金3623人，使用资金777万元，资金使用率达到100%，发放对象界定准确率、补助标准执行准确率及资金发放方式合规率达到100%。劳模满意度、荣誉感得到进一步提高，受益对象满意度达到95%以上。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自治区专项帮扶资金。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会帮扶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要求，坚持“分级负责、精准识别、一户一档、动态管理”原则，明确“先建档、后帮扶、实名制”程序，在做好困难职工精准识别和动态管理工作的同时，由财务部门负责专项帮扶资金的接收、拨付、核算等管理，经审部门负责对专项资金进行审计监督，确保每笔帮扶资金安全、及时落到实处。结合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根据自治区民政厅提供的2024年度各地（州、市）城市最低生活标准，原则上将资金向困难程度深的职工家庭、困难职工多的地区倾斜，向困难职工“基本生活救助项目”倾斜，确保困难职工家庭生活方面得到有效保障。

   劳模专项补助资金。自治区劳模专项补助资金发放工作在劳模生活状况摸底调查工作完成后方可进行。考虑摸底调查工作量及基层工作特点，10月底前完成劳模生活状态摸底调查工作。11月底至12月初将劳模补助资金发放到劳模手中，为广大劳模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年初设定指标值：一级指标四类，分别为项目产出指标、项目成本指标、项目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六类，分别为数量指标2个、质量指标1个、时效指标1个、经济成本指标2个、社会效益指标2个及满意度指标2个。全年实际执行指标值与预定指标值一致，达到了预定的时效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要求。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自治区财政专项帮扶资金及劳模专项补助资金属于专项资金，对此类资金严格按照自治区总工会制定的相关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予以监管，明确专项经费的使用范围、使用计划、审批报账等程序，在使用前进行科学计划，使用中合理安排，做到把好源头关。专项资金由自治区总工会统一管理，权益保障部、经济技术劳动保护部具体组织实施，实行先预算，后经党组会议审议通过，再实报实销，事后由经费审查委员会办公室进行定期监督检查。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bookmark: _GoBack]一直以来，该资金对维护职工队伍稳定，促进全社会形成关心关爱劳模、崇尚劳动的良好社会氛围起到了资金保障作用。在职工困难帮扶资金使用方面，一是继续扩大资金使用面积，让更多困难职工感受温暖；二是继续梳理困难职工需求，及时向党委、政府报告困难职工生活状况。在劳模专项补助资金使用方面，持续优化资金使用绩效，切实激发劳模的创造热情。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通过项目开展，弘扬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起尊重劳模、崇尚劳动的社会氛围，为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二）项目过程情况。自治区专项帮扶资金。项目下达资金123万元，实际到位项目资金123万元，已在规定时限内由南疆四地州市工会分别实施，并完成系统录入工作，资金到位率达到100%、资金使用率达到100%。在档困难职工及已脱困职工对帮扶工作成效满意度及认可度均达到95%以上。通过项目开展，缓解了困难职工的困难状况，架起了困难职工与党和政府的“连心桥”。
   劳模专项补助资金。项目下达资金777万元，实际到位项目
资金777万元，已在规定时限内拨付至劳模个人账户中，资金到位率、使用率、覆盖率均达到100%，劳模满意度达到100%。通过项目开展，弘扬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起尊重劳模、崇尚劳动的社会氛围，为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三）项目产出情况。
该资金直接划拨至各地州市、产业（集团）公司工会，由各级工会实名制发放。劳模专项补助资金的发放，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劳模的关心和爱护，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更是让他们感到温暖。
（四）项目效益情况。
一直以来，该资金对维护职工队伍稳定，促进全社会形成关心关爱劳模、崇尚劳动的良好社会氛围起到了资金保障作用。在专项帮扶资金使用方面，一是继续扩大资金使用面积，让更多困难职工感受温暖；二是继续梳理困难职工需求，及时向党委、政府报告困难职工生活状况。在劳模专项补助资金使用方面，持续优化资金使用绩效，切实激发劳模的创造热情。
职工困难帮扶资金。项目下达资金133万元，实际到位项目资金133万元，已在规定时限内由14个地州市工会分别实施，并完成系统录入工作，资金到位率达到100%、资金使用率达到100%。截止2023年5月17日，全区在档困难职工人数1081户，专项资金帮扶困难职工1081户，帮扶人数完成率100%，在档困难职工及已脱困职工对帮扶工作成效满意度及认可度均达到95%以上。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各级党政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下，在各级工会的积极配合和努力下，此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上级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一是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二是完成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在发放劳模专项补助时调查劳模生产生活难度大。我区3000余名自治区劳模中有2000余名是退休劳模，目前很多退休劳模都随子女迁居内地城市，联系和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困难重重。新疆地域广阔，有百余名农牧民劳模分散在全疆各地，尤其一些牧区的牧民劳模，常年放牧居无定所，再加上很多农牧民劳模不会使用通讯工具，这无疑给基层工会调查了解核实相关情况增加了难度。这些客观问题的存在造成基层工会劳模生产生活调查难度大、调查周期长；四是在开展绩效考核中，对相关指标理解还不透彻，操作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建议相关部门给予业务指导，确保绩效自评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七、有关建议
无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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